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4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工作經歷表

考生姓名：　　　　     　　        　報考系所班組：                           

歷年工作經歷表(請填符合報考資格後之年資即可)：
	服務單位
	職稱
	服務期間(請依時間先後列出)
	服務期間合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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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報考學歷後之資格共計：     年     月     日
	考生簽名：


註：1.請依填表順序備妥相關證明文件。
2.欲以在職生身份報考之考生報名時須繳交現職機構開立之在職證明書正本[格式由各現職機構自訂，但必須含有姓名、服務機構名稱、職稱、到職日期、開立在職證明日期(報名日期前1個月內開立才有效)、機構印信(大小章或人資單位章戳)等相關訊息，不得以勞保局開立之承保記錄、聘書、契約書、薪資單、派令、名片、營利事業登記證或考績證明...等代替]。
3.若現職服務年資未達1年以上者，需另附合計滿1年以上之工作年資證明影本(如以前工作之離職證明或至勞保局臨櫃申請開立之歷年承保記錄(勿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勞動保障卡ATM等其他查詢管道列印的資料)，另聘書、契約書、薪資單、派令、名片、營利事業登記證、稅單或考績證明...等均不接受，除在職證明須正本外，其他年資證明如報名時繳交影本，錄取後報到時要繳驗歷年服務證明正本。
4.「1年之工作年資」，始自取得一般生報考資格以後才可計算(服義務役年資不計入)。現職及歷年工作年資合計至少1年以上(若在職證明書已有1年以上服務年資者，歷年服務證明則可免繳)。報名時無法提供現職在職證明或工作經歷未達1年以上者，視同資格不符，建請考生於報名時審慎考量。
5.工作年資採計至113年10月14日止。

6.報考在職生者，考生之工作年資須符合報考系所班組在職生之規定。

7.考生提供之工作經驗須詳實填寫，若發現填寫不實或無法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則取消報考資格。
8.以在職生身份錄取者，報到入學時若實際在職情況未符合在職生報考資格，取消錄取資格，亦不得申請改為一般生身份。

9.在職生能否入學就讀，請考生自行依服務機構之規定辦理，若經報考並獲錄取，不得以不符服務機關進修規定之理由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填表日期：113年 　月　　日
